
四会市录用公务员政审所需提交材料

材料清单：
（1）、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户口本，暂缓就业协议书（已办理暂缓就业手续的考生提供），以上资料均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双面复印，户口本复印户主页与考生页)；

   （2）、政审表、单位工作考核鉴定、计划生育证明、无违法违纪情况证明、无参加“法轮功”等非法组织证明，以上资料均提供原件；
   （3）、本人档案所在地址:请以“***（本人姓名）的档案地址”为邮件标题,以本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档案所在地的具体通信地址及联系电话为内容于5月28日前发送到zqshgwy@163.com（四会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办公室邮箱）。
说明：

一、政审表：（1）此表必须用A4纸双面打印；（2）政审表中工作单位(有主管单位的，需加盖主管单位印章)、计生部门（包括乡镇（街道）和县级）、公安部门均需作出鉴定并盖章，并出具此三项单独证明。
二、单位工作情况考核鉴定 

考察对象近来工作情况，包括德、能、勤、绩等方面的表现。

其中: 1、应届毕业生可由原就读学校出具工作鉴定；

     2、办理暂缓就业的毕业生及往届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考生由档案保管单位出具工作鉴定；

     3、在职考生由工作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工作鉴定(有主管部门的，需加盖主管部门印章)；

     4、国有单位工作人员（无论是否入编）均需由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工作鉴定。

三、计划生育证明材料

    由考察对象户口所在乡镇（街道）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出具考生计生情况及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并经县级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盖章确认。

四、无违法违纪情况证明材料   

   由考察对象现在户口所在乡镇（街道）派出所，出具考察对象无违法违纪、无犯罪记录证明。

5、 无参加“法轮功”等非法组织的记录的证明

     由考察对象户口所在地的县级政法委610办公室出具。

联系电话:3366131（四会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办公室）


